关于必修课程5个模块的教学顺序的讨论
               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李广修（214031）

普通高中数学课改在全国相继推开，如何安排必修模块的教学顺序，是值得认真思考、精心谋划的大事.

江苏省从2005年秋季开始实施《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下简称《高中课标》)，时至今日，我们无锡市第一中学首轮实施《高中课标》已近尾声.现将我们关于必修模块教学顺序的思考与实践简述如下：

对于《高中课标》必修模块的教学顺序的安排，我们以为应该从课程目标达成，教师学科知识准备状况，教科书关于知识、技能衔接，学生认知发展水平，与相关学科教学配套，以及与附近学校研讨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 
在《高中课标》实施之初，对于怎样安排必修模块开设顺序，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学科知识准备状况.实施课程，本应首先关注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然而，我们却未能以它为先，甚至还将它让位于其它方面，这是急于推进课改，致使我们没有时间充分解读教材、充分思考教学内容、进度适合学生发展使然. 在关注学生认知发展水平方面，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课程目标达成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少考虑甚至不考虑安排必修模块开设顺序对课程目标达成的影响.其理由很简单：不论那一套教材都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它们在落实国家制定的课程目标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与相关学科配套方面，我们在新课改之初心中无数，无法做出判断和选择，只能顺其自然.
对于与附近学校研讨方面，因为全省同时推进，各个学校在新课改之初都需要相互讨论、借鉴，所以与附近学校容易达成对必修模块教学顺序的一致.
对于教科书关于知识、技能衔接方面，我们认为也不必过多思虑.因为作为教材，必然会考虑前后内容的衔接，使得前面学习的是后面学习的基础，而后面学习的则是前面学习的发展.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前面学习的知识的严谨性有待于通过后面的学习来完善，也有可能出现前后知识、技能间没有必然的逻辑顺序，但都不会出现前面学习的有赖于后面将要学习的.否则，教材的编写就不够科学，就不可能通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而用于实验.因此，按教材编写的必须模块顺序依次开设，一般说来不存在要添补什么知识；反之，不按教材编写的必须模块顺序依次开设，则动辄要补充知识，要先删除课本上的练习题，然后再补充练习题，还要印刷给学生，此工作量在刚施行新教材之机不容小觑.再说，在没有教过《高中课标》教材的情况下，“走一步看一步”式的删除、补充习题，也难以保证科学性、有效性；而删除、补充习题不当，还会给哪些学习困难学生的心里造成烦躁、紧张.这些都要求必修模块的教学顺序不改变教科书编排的顺序.
其实，不改变教科书编排必修模块顺序来教学，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比如，在两年前实施《高中课标》教材时，我们虽然经过新教材培训，对新教材体系有大致了解，但毕竟没有来得及细读一遍各册教材，更没有教过任何一册教材，这就对《高中课标》以及相应教科书的细节、暗线知之甚微.又比如，仅仅早一年施行新课改的试验区对必修模块开设顺序也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不能给我们以借鉴.
关于教师的学科知识准备状况方面，我们像所有学校一样，集中表现于对模块3中的算法认知贫乏，甚至可以讲是几近空白.算法内容，反映了时代特点，是我国数学课程内容的新特色.《高中课标》对算法要求颇高，要求将其思想作为一条线，要求在能够与算法结合的课程内容中，融入用算法解决问题的练习，不断加深学生对算法的认识.但算法是全新内容，在刚实施新《高中课标》之初，少有教师能够厘清它，在对算法的认知几乎空白的境况下去教算法，是“赶鸭子上架”.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将算法后移，给教师留有时空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它.还有，算法不是其它内容的必然基础，教师也不知道该如何在教学中渗透算法思想，从而将算法后移，也不会给教学造成多少实质性影响.经过权衡利弊，我们决定将模块3的教学放到最后.由于我们使用的教材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该教材对于必修课程按模块1、2、3、4、5顺序编写，所以，我们对必修课程的教学顺序最终定位为模块1，2，4，5，3.教学实践表明，对必修课程5个模块的教学顺序的这种安排，虽为无奈选择，但基本可行，效果也较好.
结论：在对《高中课标》及其相关教材认识水平还不高，甚至了解些微的情况下，应该基本以教材编写必修模块的顺序为教学顺序，当然可以微调，比如绝对需要留有时空让教师进一步了解和熟悉的内容就给予适当后调，但不可以大动，大动会“伤筋断骨”，得不偿失.这样做，是稳妥、明智的选择，可以有效地避免教学的盲目性、无序形、低效性，可以充分发挥教科书定方向、定深度、定广度、综合贯通知识作用；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主见、没有创新的表现.
对必修课程5个模块的教学顺序的进一步分析与讨论：《高中课标》(实验)解读指出，必修课程的内容，以模块1为基础，其余的4个模块在不影响相关联系和知识准备的条件下，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选择和本校排课具体情况进行安排，原则上没有顺序要求.然而，我们以为，如何安排必修课程5个模块的教学顺序，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应综合考虑，不能仅考虑教的方便，也不能仅考虑数学这门课程，更不能想当然来安排，正如布鲁纳所言：“一门课程不但要反映知识本身的性质，还要反映求知者的素质和知识获得过程的性质”.制约必修模块教学顺序因素的主要有，知识、技能逻辑顺序，学生发展水平，教师学科知识准备，相关学科配套，教科书安排的顺序.
必修模块1第一章集合、第二章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Ⅰ是其它模块的基础，学生学习必修模块1也并无太大、太多困难，因此将必修模块1作为必修模块教学顺序中的第1是唯一选择.只是为了学生后续学习数学的需要，应该在函数与方程一节中增加解简单一元二次不等式.
用哪一个必修模块置于第2？似乎选择的余地很大.必修模块3相对独立，内容也容易为学生所掌握，从学生认知发展方面考虑,模块3置于第2是可行的.但如将它置于第2，除了它不是模块1第2章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Ⅰ的自然发展外，还有此时学生不具有信息技术支持，从这个角度考虑，必修模块3置于第2又是不合适的.
必修模块5有赖于必修模块4，显然它也不能置于第2.
再来讨论必修模块2或4谁置于第2.必修模块2的第1章立体几何初步，要求学生具有较高想象力，进入高中仅两个月的学生还难以达到其要求.立体几何初步与模块1联系较少，将它置于模块1之后也显得突兀.立体几何初步中的角的计算、解析几何初步中的直线的斜率等需要三角知识支持，而在必修模块1教学结束时学生没有这样的支持，所以，从知识、技能的逻辑顺序上看，三角知识的教学应该先于立体几何初步.同时要指出的是，在高一第一学期，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习对大多数学生来讲，已形成不小的困难，如若再同时教学对学生学习形成挑战的立体几何初步，就会让大多数学生难以承受.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上述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不少学生就是在高一第一学期下半学期成为学习困难生.所以说，将必修模块2置于第2是不适当的.
倘若将必修模块4置于第2，则似乎有些“安全感”.一方面，可以使模块4中的第1章三角函数教学，紧随模块1第2章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Ⅰ之后进行，使函数内容相对集中，提高教学效益；另一方面,模块4的第1章三角函数、第2章平面向量、第3章三角恒等变换难度都不大，这样可以通过降低数学难度让学生能够有较多精力应对难度突然猛增的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第三方面，模块4的教学，可以为物理学科、立体几何初步提供三角知识基础.至此，我们不难得出，用必修模块4置于第2，较为科学、合理.
接下来讨论哪一个必修模块置于第3.若必修模块2置于第3，这时学生还不具有立体几何所需要的三角知识（主要是正余弦定理）支持，不充分具备立体几何所需要的空间想象力，同时还会将联系较少的模块4、2相连，而把关联密切的模块4、5隔开.由此看来，将必修模块2置于第3，会带来一些弊端.若将必修模块3置于第3，必修模块3的第1章是算法，它的学习需要信息技术知识支持，而此时学生仍不具备这样的支持，同时，也会将联系极少的模块4、3相连，而把关联密切的模块4、5隔开.这样看来，将必修模块3置于第3也会带来一些弊端.若将必修模块5置于第3，是否较必修模块2或3置于第3好？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必修模块5的第1章是解三角形，既和模块4的三角函数、平面向量、三角恒等变换联系紧密，它的教学又可以为必修2第1章立体几何初步、物理学科的力学提供支持.接着教学必修模块5第2章数列也很畅达.数列可以看成是特殊函数，用间隔不久的函数的观点来理解数列，既能够深化认识函数，又能够使数列统一到函数“麾下”，发挥“高观点”之效用.模块5的第3章不等式作为工具性知识，其教学时机也不应再推迟.因此，将必修模块5作为第3是恰当的.
最后我们来讨论必修模块2、3，谁为第4、第5这个问题.必修模块2、3谁为第4、第5的讨论，应该考虑必修模块教学结束时后面将进行的选修模块的教学.模块2、3与已经确定为必修模块教学顺序中第3——模块5衔接地位，优劣相当.若必修模块3为第5，不能够很好落实《高中课标》提出的“教材还要注意在能够与算法结合的课程内容中，融入用算法解决问题的练习，不断加深学生对算法的认识”，而将其置于第4，相对而言就会好一些.若必修模块2为第5，则必修模块2的第2章解析几何初步的教学，将是必修模块的终结性教学，从而可以使解析几何初步与选修内容中的圆锥曲线与方程相衔接，有利于相关内容相对集中，提高教学效益.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必修模块3为第4，必修模块2为第5较为合适.
在此，我们还想指出的是，模块3的第一章算法初步，虽是全新内容，其实它还是好教好学的，教师教过一遍，经过一番体悟，便会较全面地理解它.所以，施教《高中课标》一轮后，就没有必要再将模块3置于第5.
鉴于以上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知识衔接、与相关学科配套方面分析与讨论，我们以为稳定的最终定型的必修模块的教学顺序应该为必修模块1，4，5，3，2.不过对于必修模块的实际施行的教学顺序，还需要考虑使用的教科书对于必修模块编排的顺序.
对如何排布必修模块的教学顺序，我们进行了一些尝试，作过一些思考和探讨.我们的做法也许是幼稚的，认识也许是肤浅的，但总可以抛砖引玉；倘若我们的分析、讨论有道理，就敬请教材专家在修订教材时给予处置，包括全盘考虑，搞好初、高中衔接，完善学科知识体系等，以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方便师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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